附件:
林芝市2026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方案

为深入贯彻《西藏自治区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中后期推进要求及全国、全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最新部署，立足林芝特色农业发展实际，紧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形势与执法薄弱环节，进一步提升执法队伍专业素养、规范执法程序、强化实战能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培训目标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4天（含往返，因路途较远墨脱县、察隅县当天无法返程，多安排住宿一晚）集中培训，使参训人员系统掌握畜禽养殖与屠宰监管、渔业资源保护、行政执法程序规范、裁量权适用、法律适用与案例实务、宅基地管理执法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核心知识与技能，全面提升执法办案能力和法治素养，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为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生产秩序和生态资源保护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2、 培训对象
培训对象为林芝市七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，每县（市、区）各3名，共计21人，市局15人，全市共计参训人员36人。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执法工作实际，执法人员可选派农业执法人员1名、畜牧业执法人员1名、宅基地执法人员1名。
三、培训内容
	模块
	课程内容
	形式

	课时

	畜禽养殖与屠宰监管
	畜禽养殖、动物防疫、畜禽屠宰全链条监管执法要点
	讲授+案例

	1课时

	渔业资源保护
	渔业资源养护、禁渔管理、水产苗种生产经营监管
	讲授
	1课时

	行政执法裁量权适用
	解读西藏自治区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，规范裁量尺度
	讲授

	1课时

	行政案件办理程序
	农业行政处罚程序、立案调查、证据固定、法制审核、结案归档全流程规范
	讲授+案例

	2课时

	法律适用与案例解析
	法规条款精准适用、证据规则、文书制作，结合典型案例实务分析
	讲授+研讨
	2课时

	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解读
	强化执法监督与责任落实
	讲授

	1个半课时

	宅基地管理执法
	农村宅基地审批、使用、监管及违法违规查处
	讲授+案例

	1课时

	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农业标准化
	农产品标准化生产、投入品使用
	讲授

	1个半课时

	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
	三资管理突出问题
	讲授
	1课时


备注：每课时为50分钟。
四、培训时间与地点
时间：2026年4月底（具体日期待定），共4天（含往返）；
地点：林芝市（具体场地由第三方机构选定，需具备多媒体教室等条件）。
五、培训方式
采用“集中授课＋案例教学＋分组研讨”相结合方式。委托第三方机构聘请区内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专家、业务骨干、法律顾问担任讲师，确保培训内容兼具权威性与实操性。
六、经费预算
总费用控制在4.5万元以内，严格按照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〈西藏自治区本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藏组发〔2020〕84号）标准执行。经费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（一）学员住宿费：1. 12人×3天×200元/人/天=7200元；2.6人×4天×200元/人/天=4800元（墨脱、察隅因当天无法返程，多安排住宿一天）。
（二）学员伙食费：100元/人/天×18人×3天=5400元。
（三）场地、资料、实地参观交通费及其他费用：36人×70元/天×2.5天=6300元
（四）师资费用：含区授课老师住宿及伙食、受邀专家课时费、区外授课老师往返交通费等，以实际产生为准。
（五）其它事项：县（市、区）往返交通和补助由派出单位承担。
七、组织实施与监督
执法监督科负责培训方案审定、过程监督、效果评估及资金监管。第三方机构负责培训具体实施、学员管理、安全保障及档案整理。培训结束后，第三方机构提交培训总结报告及经费决算，由执法监督科组织验收。培训结束统一组织闭卷理论考试，全程参与并完成考试者颁发《林芝市2026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技能培训结业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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